计财处：关于进一步规范使用公务卡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为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，规范公务支付业务，减少现金结算，提高支付透明度，根据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和《省直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（第二期）》文件要求，现对公务卡使用作出以下规范：
一、报销时，如选择公务卡作为支付方式，必须附字面清晰的交易凭证，如POS小票、网银支付凭证或银行卡支付明细截图，所附交易凭证需载明消费时间、消费金额。
二、报销时，同一单位同一天的发票总金额超500元（含500元）必须附公务卡交易凭证。
三、公务卡报销金额不得大于所附交易凭证金额。
四、无交易凭证则认定为非公务卡消费，非公务卡消费报销时支付方式需选对私转账。
特此通知

附件1：公务卡使用常见问题回答及用卡指南
附件2：省直预算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（第二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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